销    售    合    同
             
甲方：西安光华荣昌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合同编号：CYXS-2025-005
乙方：吉林创盈科技有限公司                
签订地点：长春市二道区                    
甲、乙双方经过友好协商，在自愿、平等、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前提下，就乙方向甲方提供的产品达成以下协议：
第一条、产品名称、规格型号、单位、单价、见下表：
	序号
	产品编码
	产品名称
	牌号
	单位
	含税单价 (元/KG)
	数量(KG)
	合计金额（含税）

	1
	TFT0000002
	组合白料
	组合聚醚CYRC-050A
	
KG
	
15.2
	
48975
	744420

	2
	TFT0000069
	黑料
	异氰酸酯CYRC-050B

	
KG
	
18.5
	
24750
	457875

	3
	
	
	
合计金额（含税）
	
	
	
	1202295



第二条、订单
1、甲方根据需求向乙方下达正式采购订单或合同，采购订单/合同需要提前10 天给到乙方，乙方按照甲方需求数量和时间进行交付。
2、乙方收到甲方订单应于3个工作日内对订单进行回复，如不能满足交期并及时通知甲方，甲方收货后由甲方员工签字。
3、甲、乙双方需对此价格协议中约定的合同单价负有保密义务。
4、合同生效后，后续采购订单作为合同一部分且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三条、质量要求：按甲方要求的产品数据标准及技术标准。   
第四条、甲方对质量负责条件和期限：按照标准验收，甲方若对该批产品提出质量异议，应在收货三日内提出，双方协商解决解决，否则视为本次产品合格。
第五条、付款方式： 账期N+2

[bookmark: _GoBack]乙方向甲方供货后，每月20日甲方与乙方进行对账，对账后双方在对账单上签字进行确认，甲方由采购人员       签字并盖章，乙方由财务人员     签字，签字后视为双方无异议，当月底乙方开具专用增值税发票至甲方，甲方收到原材料和增值税发票后，应在60日内支付全额货款，付款方式按现汇或银票方式进行结算。

第六条、若甲、乙方双方中任何一方提出同另一方终止继续履行本合同，则提出方必须提前1个月以书面且加盖公章的形式通知另一方，收到通知一方若不同意终止履行本合同，另一方需要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通过诉讼方式解决该争议。
第七条、解决合同纠纷方式：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若甲、乙双方发生争议，甲、乙双方应及时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甲、乙双方均应到有管辖权得法院提起诉讼解决。
第八条、违约责任
①、甲方应按照规定期限向乙方支付货款，延期付款甲方需向乙方支付每日逾期总额5‰的违约金，乙方应按照交付日期向甲方交付产品，并保证产品质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行业通用标准，若乙方延期交货，则乙方需向甲方支付每日逾期总额 5‰的违约金。
②、违约方除应承担上述①中的违约责任外,还应当向守约方给付包括但不限于守约方为提起诉讼所支出的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律师费、公证费、鉴定费、交通费等相关费用。
③、若甲方没有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时间向乙方给付货款，双方先行进行协商，若协商不成，甲方拖欠给付乙方货款超期2个月，则乙方可以向甲方停止供货，同时视为甲方根本违约，乙方可单方面终止履行本合同，并不受到第六条的限制，本合同立即终止履行并解除。
第九条、本合同若有未尽事宜，双方可另行签订补充协议。
第十条、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自双方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本批订单合同货款到期付清后本批订单合同作废。
                                                         
甲方公章：                       乙方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捺印）：          法定代表人（签字捺印）：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甲方开户银行：                   乙方开户银行：交通银行长春阳光城支行甲方银行账号：                乙方银行账号：221000668013001026035                          
甲方税号：                       乙方税号：91220105MA179D2P7E

1

